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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抑菌膏涉事产品含非法添加物
针对近日社会关注的江西樟树

抑菌膏事件，记者 9 日从江西省樟树
市委宣传部获悉，经调查检测发现，
江西真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七草两叶抑菌膏非法添加了丙酸氯
倍他索。目前，当地已责令涉事企业
停止生产，库存违禁产品已封存，对
涉事企业作出罚款、吊证等处罚。

事件发生后，宜春市卫健委立即

组织市县两级联合调查组人员前往
涉事企业现场调查。经查，2019 年 5
月，江西真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经宜
春市行政审批局审查批准发放消毒
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2020 年 7
月开始正式生产，产品包括七草两叶
抑菌膏和七草源抑菌膏。从2020年7
月至 2021年 1月，这家公司共生产七
草两叶抑菌膏 7 个批次 14755 支，共

销售 11600 支，现场检查发现尚有库
存产品3155支。2021年1月31日，涉
事企业已通知各经销点下架涉案产
品，下架数量为2800支。

经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
测，确认江西真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七草两叶抑菌膏含有丙酸氯
倍他索，检测含量达到 24.08 微克/
克；白色粉末原料为丙酸氯倍他索，

浓度达到92%。此次送检的七草源抑
菌膏中，未检出丙酸氯倍他索。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生产
者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原料、辅料、添
加剂、农业投入品，应当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
江西真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非法添
加丙酸氯倍他索行为已违反相关规

定，当地拟依法对其处没收违法所得
34800元，处货值10倍罚款，共计罚没
477450元，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消毒
产品卫生许可证。

樟树市在全市开展排查，另送检
了其他企业生产的 5 个抑菌膏、抑菌
凝胶等相关产品，经第三方机构检
测，未检出违禁物品。

据新华社

7个月没能证明“我爸是我爸”
涉事公证处被重组

为了继承已故父亲的7万余元存款，广东惠州的陈先生2020年一度在公证处、派出所、居委会之
间来回跑了7次，历时7个多月，依然没能证明“我爸是我爸”。直到国务院督查组介入，当地政府召集
相关单位予以整改，帮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问题才得到解决。

@新华视点当时评论道，推诿扯皮，折射不作为、乱作为的不正之风，说明为民服务意识缺失。
信息壁垒需要打破，担当精神更需树立。

《中国纪检监察报》则指出，整治“没完没了”的证明不能止于个案，各地各部门要对类似问题认
真开展排查梳理。

澎湃新闻注意到，2021年2月6日，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已在中国政府网
上公开了上述典型问题的整改情况。

消息称，“父子关系”证明属于公
安部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
具的证明事项，也属于民政部确定的
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
明事项。督查发现，惠州市惠阳区公
证处办理存款继承公证时，置有关要
求于不顾，依然反复要求群众赴当地
公安部门、居委会开具“父子关系”证
明，循环说明“我爸是我爸”，导致群众
长达7个月无法办理继承公证。

针对惠州市上述问题，广东省公
证协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公布全省

《公证事项办理材料清单》，共分为48
大项 224 小项，明确了办理各类公证
所需材料清单、最快办结时限、注意事
项等内容，并在清单后对需提交的材

料作了详细注解，统一全省公证机构
证明材料的采信标准。惠州市惠阳区
政府迅速协调当事人父亲原单位提供
有关人事档案和履历表复印件，证明
继承人顺序。惠阳区公证处当天受理
公证申请，当事人在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取得继承权公证书，顺利取出 7 万
元继承款。10月28日，惠州市司法局
印发了《关于在全市公证机构开展“加
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活动的整
改方案》，制定 9 条整改措施，提升公
证机构便民服务水平。

消息称，2020 年 10 月以来，惠州
市对面向群众的办理事项进行全面梳
理，将收集到的国务院各部委取消的
705项证明和广东省取消的1220项证
明相关材料印发各单位，要求各单位
进行比对自查，及时整改。截至 2020
年底，惠州市直部门精简证明事项

100 项，各县（区）精简证明事项 693
项。惠州市纪委监委问责 12 名相关
责任人，责成惠阳区司法和信访局协
调引入惠州市阳光公证处提供公证服
务，解决本地服务力量不足问题，并对
惠阳区公证处进行重组。

早前，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十
一督查组《关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公证处要求群众提供循环证明问题的
督查情况通报》介绍，根据群众在国务
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公证
书办理难银行存款无法取出”问题线
索，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十一督查
组赴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进行了实地
督查。督查发现，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惠州市惠阳区公证机构存在不担当不
作为、为民服务意识不强、漠视群众利
益等问题，导致群众七个多月无法办
理继承公证。

一.循环证明“没完没了”，群众遭遇办事难。

惠州市惠阳区陈先生的父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去世，之前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阳支行留下 7 万余元存
款。3月2日，陈先生拿着存单去银行取款时，由于不能通过银行人脸识别系统，取款没有成功。银行工作人员告
知，存款继承应向本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银行机构所在地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银行凭此支
付。从此，陈先生踏上了办理继承公证、证明“我爸是我爸”的漫长循环：第一次去惠阳区公证处办理公证时，陈先
生提供了与父亲共同落户的户口本，并能证明两人父子关系，但公证处工作人员仍然要求陈先生提供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于是，陈先生按要求到有关派出所开证明，却被告知办理亲属关系证明属于公安部
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18种证明”之一，不予办理。

陈先生第二次来到公证处说明派出所不予办理有关证明，公证处提出到派出所复印户籍底册也可以。陈先
生再次来到派出所，被告知因涉及个人隐私，不予办理复印户籍底册。无奈之下，陈先生第三次到公证处，公证处
又提出提供居委会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也行，但居委会提出依据民政部有关规定，同样不予开具。陈先生不得不
第四次来到公证处说明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没有证明就无法办理公证，此事就此陷入僵局。

二.各方理由“充足”，群众的烦心事就是解决不了。

督查期间，督查组与陈先生一起到当地银行、派出所、居委会和公证处等单位进行了实地核查。银行出具了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本外币储蓄业务制度（2018年修订版）》，称要想取出存款，必须作公证继承。当地派出
所认为，陈先生与其父亲在同一户口本上，已能证明其与父亲的关系，户口本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法定证明，据此产
生的责任由公安部门承担。同时，公证机构可出具公函，派人到派出所查看户籍底册。惠阳区公证处则认为，当
事人户口本不能反映所有亲属关系，公安部门是户籍的主管部门，信息最可靠、权威，应该出具有关证明；加上公
证材料需要存档，仅查看户籍底册，不能满足公证存档要求。居委会则依据民政部等六部门《关于改进和规范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亲属关系证明属于《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
项清单（第一批）》的第一项，所以不能开具。今年3月以来，陈先生为此事多次奔波于银行、公证处、派出所和居
委会之间，但问题迟迟解决不了，继承公证难以办理，银行存款无法取出。

督查组认为，陈先生遇到的“循环证明”问题并非偶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源在于基层政府相关部门为民服务意
识不强，对“放管服”改革的精神理解不深不透，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各有关部门遇到新情况、
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规避自身责任，相互推诿扯皮，导致群众陷入“我爸是我爸”的循环证明、办事无门困境。政府
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协作，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从根本上铲除“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滋生的土壤。

当时的情况通报指出：

“错换人生28年案”
二审宣判

2月8日下午，“错换人生28
年”案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宣判。

法院对于郭希宽、杜新枝、
姚策的上诉不予支持，维持开封
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原判，赔
偿郭希宽、杜新枝精神损害抚慰
金 20 万元，赔偿姚策精神损害
抚慰金 20 万元。对于姚策的上
诉请求予以支持，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赔偿姚策医疗费、营养费、
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60余万元。

2020 年 2 月，江西青年姚策
确诊肝癌，母亲欲割肝救子，却
发现其并非亲生，揭开 28 年前
在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生产时的
错抱婴儿事件。此后，姚策及其
亲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起诉院
方索赔，一审宣判后，因认为赔
偿偏低，于是上诉至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上诉人郭希宽、杜新枝、姚
策与被上诉人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开封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河南大
学淮河医院对杜新枝、姚策母婴
登记管理混乱，对“错抱”事件的
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河南大学
淮河医院给郭希宽、杜新枝、姚
策造成精神损害，应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一审法院在综合考
量案件事实及损害后果、受理诉
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等因素后酌定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赔偿郭希宽、杜新枝精神损害
抚慰金 20 万元，赔偿姚策精神
损害抚慰金 20 万元，对郭希宽、
杜新枝、姚策给予了较大限度的
保护，并无不当。郭希宽、杜新
枝、姚策上诉称应再提高精神损
害抚慰金的理由不能成立。郭

希宽仅提供了收入证明，未提供
充足的证据证明其误工时间，不
足以证明其因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的侵权行为导致的误工损失
为11946元。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认可郭希宽存在 2 个月的误工
期，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郭希宽的
误工费为 6400 元并无不当。开
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上诉人姚策与被上诉人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
一案，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本案中，1992年，河南大
学淮河医院对产妇和新生儿实
行母婴分离方式护理（母婴不同
室护理），存在对杜新枝、姚策母
婴登记混乱和相关化验单缺失
等管理上的重大过错，造成“错
抱”姚策的事件发生。姚策生母
杜新枝称其是肝病患者，但因

“错抱”导致姚策自幼不能跟随
亲生父母生活，很难准确判断姚
策肝病原因，影响了姚策加强预
防和治疗自身肝病的机会。姚
策找到亲生父母时，病情已恶
化，影响其对肝脏移植手术的选
择和实现。虽然“错抱”与姚策
罹患肝癌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但
是“错抱”影响了姚策的命运。
本案中，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尽力
帮助姚策寻亲，先行支付部分治
疗费用，此担当精神值得尊敬，但
是，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过错明显，
造成的后果严重，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应为其过去未尽职责造成的
后果承担责任。姚策请求的治疗
费用及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
相关费用均在合理范围。开封市
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改判，支持
姚策的上诉请求。

据新华社

护士寻找姚策手臂上可以扎针的地方。 据澎湃新闻

据上游新闻、澎湃新闻、新华视点、《中国纪检监察报》


